 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5年度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对省内外开放的实验室，主要围绕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开展应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鼓励新思想、新方法及交叉学科发展，提倡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面向院内外从事应用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大学、院校、研究所及企事业单位。
2025年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每项拟资助经费1-2万元，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
一、开放基金项目资助方向（不限于以下列举内容）：
（1）工业废水处理理论与回用技术
如：焦化、炼油、印染、造纸、食品、制药、电镀等领域构成的工业聚集区复杂废水大型工程技术及其理论，偏重于研究废水处理的高级氧化理论与技术以及生物脱氮理论与技术等方面。
（2）工业废气净化理论与技术
如：化工、食品、制革、制鞋、塑料等领域构成的工业聚集区的综合废气的低温等离子体－(光)催化净化技术与理论；烟气化学、生物脱硫脱硝技术及其理论，工业聚集地典型废气资源化、无害化集成技术。
（3）工业废弃物处置技术与资源化利用
如：陶瓷、电力、电子、钢铁、石化等领域构成的工业聚集区工业废物与危险废物填埋处置技术、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与资源化技术，开发脱硫副产品生产肥料技术、电子废弃物的金属、塑料等回收技术。
（4）工业污染地生态修复理论与方法
如：污染物在工业聚集区内的迁移、转化、富集等环境化学行为，重点开发典型工业重金属污染场地（Pb、Cd、Cr等）和有机污染场地（POPs、PPCPs等）生态修复的新技术、新工艺，改善工业聚集地生态环境质量，建立工业污染场地生态修复的技术示范。
二、基金申请程序
1、填写2025年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书，经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同意，申请书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扫描为PDF文件后（文字须清晰，公章请勿用电子章），于2025年11月30日前发送到本实验室秘书邮箱jiashh@scut.edu.cn（以邮件发送到邮箱所显示的日期为准）。
2、接收的课题申请将由实验室进行合格预审，通过后经实验室专家组进行会议评审（重点对课题的选题、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申请人从事实验研究工作与完成课题的能力、经费预算的合理性等），最后根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并结合本实验室的发展重点择优资助。
三、 基金的使用和管理
1、实验室2025年度拟资助若干项课题。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1-2万元人民币，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
2、批准资助的课题经费一次核定，由申请人通过本重点实验室报账。
3、必须专款专用，受资助人对项目经费使用负责。
4、开放课题的经费使用范围包括开展实验必须的测试费、材料费等。
5、课题完成后结余经费的处理：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结余经费全部由本重点实验室统一支配。
四、 课题结题和成果管理
1、资助课题取得的成果，属于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单位。研究成果如需组织鉴定或评审时，由本实验室组织办理，并由双方联合申报成果或申请奖励。成果转让的获利由双方共享，比例另行协商。申请发明专利时，按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2、项目结题：课题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和本实验室为署名单位至少发表1篇SCI收录且影响因子大于1.0的文章。并将论文原文主动提交本实验室。
中文单位标注：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英文单位标注：The Key Lab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Industry Clust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re, Guangzhou 510006, PR China
欢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部门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上述研究方向申请基金课题。实验室将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对各申请书进行评审，优先资助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合理、在资助期限内可取得突出成果的研究项目。
申请书提交截止日期：2025年11月30日
联系人：贾老师
电  话：020-81182708
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B4-209
E-mail: jiashh@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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